
中共沈阳市房产局党组关于2021年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中共沈阳市委：

根据《关于报送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经梳理，现将沈阳市房产局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主要成效

（一）高度重视，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根据省、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十四五”规划内容，我局明确了“十四五”法治政府建设规划指导思想、预期目标、重点任务、工作举措，配合做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及申报工作。

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纳入2021年度全局工作计划。不断健全完善立法工作的运行机制，严格执行立法工作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制度，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全面落实政执法三项制度，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强化执法监督，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房产领域普法工作力度，全面落实“八五”普法各项工作。

强化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局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制度，落实局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2021年度，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党内法规等内容列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法计划，完成了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主要篇目介绍、《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等内容的学习。

　  （二）积极打造法治良好的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2021年，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下放至区、县（市）房屋租赁管理部门，组织做好政策指导、培训、事项平台调整。
　　积极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2021年，对群众反映较为集中，问题较为突出、信用风险高的企业，建立“小库”，随机抽取形成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实施精准有效的分类监管和重点检查。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目前，我局22项证明事项清单，15项实行承诺、7项暂不实行承诺，38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29项实行承诺、9项暂不实行承诺。

　  全面推进“一网通办”、“一件事”工作落实。目前，我局首批梳理出的租房、开房屋中介、租商铺等3项“一件事”事项已经上线运行。编制公布了市级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行政备案事项清单，其中，行政许可事项3项，行政备案事项2项。

依据《沈阳市房产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组织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2021年，增量文件无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相关规定。“清源专项行动”审查结果，我局现行有效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36件均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

加强行业信用监管工作，2021年，将沈阳市大东区房产局热力供暖公司、沈阳中南热力有限公司、沈阳佳和热源有限公司三家存在失信行为的企业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将商品房预售许可、城市供热经营许可信息录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共享。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2021年制定下发了失信约束措施台账样式、失信约束措施清理规范实施方案。对政府失信投诉举报办理工作实行统一受理、按责转办、跟踪督办。

（三）持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2021年，我局制定了立法计划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发文计划，《沈阳市民用建筑供热用热管理条例》拟修改，列入2022年立法调研项目。完成了《沈阳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办法》、《沈阳市历史建筑修缮管理办法》、《沈阳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评估专家委员会工作规程》、《沈阳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审办和报送备案工作。
对以政府和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先后进行了6次清理工作，结果为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3件、政府规章5件、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1件、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8件。积极配合做好立法基层联系点建立和立法专家选聘工作。
（四）不断推进行政决策规范化、法治化

2021年，先后对《大力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吸引人才推进沈阳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沈阳市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办法》等文件履行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审查。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作用，2021年，完成合同审查137件，出具法律意见6件、法律咨询意见51件。

（五）着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严格落实《沈阳市房产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沈阳市房产局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成考核评价。强化《沈阳市房产局行政自由裁量权指导基准（2020）》的落实，依据裁量权指导基准开展执法工作。同时，我局无行政处罚权，包容免罚工作不涉及我局。

我局现已全面施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2021年，累计公示许可信息767条，公示涉企行政检查结果38条。共有法制审核人员3人，其中2名为公职律师，符合人员比例要求。2021年度，完成了两起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案件的法制审核工作。
目前，我局有持证行政执法人员42人，已在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系统，实现网上录入、审核、监管，人员信息已在官网公示。建立了办案专区，共有行政执法记录仪14台，达到了配比要求，制定了设备配备使用办法，实现了全过程记录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六）切实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

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2021年，局党组研究涉法涉诉17 次，审议涉法文件 16件。共承接办结建议提案144件。提报公示了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行政诉讼案件（含上年结转）开庭34件，负责人均依法出庭应诉，未发生行政败诉案件。

加强行政监督，积极落实《沈阳市助企护企执法监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完善了执法投诉举报、行政执法通报、执法人员轮训、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违纪移送制度，深入开展法治暖企活动，对外公示了行政执法监督投诉举报电话，全年未接到投诉举报。
高标准完成审计各项工作，配合做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补助资金相关政策落实情况、2020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等项目的专项审计检查，及时上报整改工作情况。

全力推进政务公开工作。2021年，主动公开各类信息4801条，接到政务公开申请136件，办结134件。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按照时限落实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工作。

（七）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配合做好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工作。2021年，受理审结行政复议案件2件。受理的17件房屋征收行政裁决案件均履行了行政调解程序。

    严格落实全市“八五”普法规划及决议，制定下发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和普法责任清单，拟定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宣传周”工作方案，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宪法为核心，积极落实以案释法工作，“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累计开展普法活动10余次，利用官方微信微博发布宣传信息80余条，制作宣传展板5块。

2021年，不断提高依法应对处置突发事件水平，全面落实房屋安全包保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封闭危险房屋65栋150户，全市未出现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事件。制定下发《沈阳市冬季供热应急预案》。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中的不足及原因

1.立法工作人才缺口较大。原因：立法工作的人才培养周期较长，梯队建设上存在欠缺。
2.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案件占比较高。原因：督促指导不到位，部分申请从信访案件转化而来，答复难度较大。
    三、2022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主要安排
1.加强对全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局党组书记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2.持续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促进“一网通办”、“一件事”工作提质增效。

3.加强立法及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的起草制定工作。

4.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三项制度”、“行政检查计划管理制度”的落实，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5.依法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实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 100%。

6.扎实开展“八五”普法工作，制定下发2022年普法责任制清单，落实各项普法工作任务。

                        中共沈阳市房产局党组

                           2022年1月21日                



